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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責無旁貸-兒少法淺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110.1.20新)

 兒童少年的定義

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

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

 兒少保護之受虐類型

身體虐待

精神虐待

疏忽

遺棄

性虐待



兒少法第49條兒少保護個案定義

遺棄、身心虐待

被利用從事危害性活動或欺騙行為

利用身心障礙兒少供人參觀

剝奪受國民教育

強迫婚嫁

拐騙質押

猥褻性交

行乞



兒少法第49條兒少保護個案定義

供應刀械槍危險物品

拍攝色情影片

播送有害身心出版品

進入有礙身心健康場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
自殺行為

其他不當利用犯罪行為



身體虐待&精神虐待

身體虐待：任何人對兒童少年施予
過當的管教或懲罰，或任何非意外
性、持續性之身體傷害，導致兒童
少年死亡、外型損毀、任何身體器
官功能損害者



身體虐待&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任何人對兒童少年施加
持續、嚴重的排斥或不當待遇，如
對兒童少年不關心、刻意忽視、時
常怒罵、挑剔、批評、恐嚇、輕視、
過分要求等，導致兒童少年之智能、
心理、行為、情緒發展受阻礙



疏忽及遺棄

疏忽：讓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
傷害之環境(讓6歲以下兒童或需要
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獨處或由
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疏忽及遺棄

遺棄：遺棄無自救力之人

刑法上遺棄罪：須達到有危害生命
之危險。

兒少法：遺棄在保母家、醫院、警
局、育幼院門口等，都構成遺棄。



性虐待(性侵害、性猥褻)

 性虐待：以兒少為性的刺激對象而發生性接觸 ，如性侵害、
性猥褻等。
 強制性交、猥褻
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或其他違反他人意願的方法，
強逼男、女進行性交或猥褻行為，構成犯罪。

 乘機性交、猥褻
利用他人「精神、身體、心智」上的缺陷或障礙，乘他人
不知、不能抗拒的時候進行性侵害犯罪。

 與未滿16歲之人性交、猥褻
即便對方主動、願意，只要與未滿16歲人性交、猥褻，都
屬於性侵害犯罪。

 濫用地位進行性交、猥褻
透過地位上的優勢間接逼迫對方與自己性交、猥褻，如：
利用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
業務等關係，屬於性侵害。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1322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2389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1658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1659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1891


如何辨識孩子有遭受性侵害(一)

恐懼、害怕與成人有身體上的接觸

排斥被留置某處或與某人獨處

外型打扮與憂慮事情超過應有年齡

不合年齡的性知識或性行為（撫摸下體行為）

害怕與異性接觸

性侵犯同儕或其他年幼的孩子

有不明的金錢、 玩具、食物來源



如何辨識孩子有遭受性侵害(二)

對被觸摸的反應激烈

不願接近父母或其他照顧者

經常在外遊盪而不敢或不願回家

親子間有情人般的情感

出現自傷行為

繪畫中有性的主題

圖畫作品呈現扭曲的自我形象、低自尊心
(如圖畫中扭曲的身體、渺小的自己)



網路時代之性剝削

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
情、猥褻、性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
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
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
路內容或其他物品。(兒少法第49條第11項)

案例：南韓N號房事件(2018至2020年間網路
性剝削案。在加密軟體上建立聊天室，將性
威脅得來資料、相片、影片等發布在聊天室
中，甚至進行直播，已知受害者多達74人，
其中有16名未成年女生，年齡最小的受害者
年僅11歲。



攜未成年子女同死(殺子女後自殺)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
自殺行為(兒少法第49條第14項)

等同殺人的刑事案件，被父母殺死的孩
子，連加工自殺都算不上。內政部指示
應由警政或社政單位主責處理，將父母
攜子女自殺定調為重大刑案，警政機關
應即強制破門救小孩。

孩子不是父母的財產或附屬品。



網路世代下之父母教養義務

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
心健康。(兒少法第43條第5項保護措施)

未成年人網路成癮，受到各國重視，紛立法加
強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各方力量，通過校園教
育、加強社會宣導、建構保護屏障等，幫助健
康電子產品使用習慣，減少對網路依賴。成立
成癮治療服務機構，設立專門診所。由精神科
醫生、心理學家、家庭治療師、社會工作者等
組成團隊，為網路遊戲成癮的青少年提供諮詢、
矯正等綜合治療服務。
法國：實行遊戲分級，建立多重防火牆機制
新加坡：重視家庭教育，支持發揮關鍵作用
阿聯：加強內容監管，限制網路遊戲時間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濫用地位進行性交、猥褻
透過地位上的優勢間接逼迫對方與自己性交、
猥褻，如：利用親屬、監護、教養、教育、
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等關係，屬
於性侵害。

林奕含事件(著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電視劇「她和她的她」

以愛為名的創傷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1891


如何辨識孩子有遭受虐待(一)

 身體有明顯傷痕(瘀傷、燒燙傷、割刺傷、骨折等)

 身體汙穢不潔有異味

 經常性飢餓，有體重過輕或過重或營養不良情形

 穿著不合身或不合時令

 經常出現疲倦、無精打采模樣

 訴說無人照顧及關心

 意圖以衣物遮蓋傷口

 恐懼、害怕與成人有身體上的接觸

 排斥被留置某處或與某人獨處

 外型打扮與憂慮的事情超齡



如何辨識孩子有遭受虐待(二)

 有立即診治需求，但未就醫或延誤就醫

 不合年齡的性知識或性行為（撫摸下體行為）

 害怕與異性接觸

 有不明的金錢、 玩具、食物來源

 對被觸摸的反應激烈

 不願接近父母或其他照顧者

 經常在外遊盪而不敢或不願回家

 圖畫作品呈現扭曲的自我形象、低自尊心 (如圖畫中
扭曲的身體、渺小的自己)



兒少保護案件：通報

 通報事由：

兒少施用毒品、管制藥品，有害身心健康物質

充當兒少法§47Ⅰ特種營業場所之侍應

兒少法§49各款

兒少法§51(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 之
人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對於6歲
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不得使其獨處或
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兒少福利及權益保障法§56Ⅰ(未受適當養育或照顧，應立
即接受診治而未就醫者，遭遺棄、身心虐待、被強迫或引
誘從事不當行為等，遭受其他迫害或傷害情形)

兒少遭受其他傷害



兒少保護案件：處遇

程序：主管機關於接獲通報後24小時內開始
處 理，並於4日內提出調查報告。(兒少
§53Ⅲ)

配合義務：訪視、調查及處遇時，父母、監
護人、實際照顧人、師長、雇主、醫事人員
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必要時得為強制進入之必要處置(兒少法
§70&70-1)

社工調查訪視(資訊蒐集：生活史、受虐史、
保護因子、危險因子) 。



兒少保護案件：保護安置

 保護安置：

緊急安置(兒少法§56 、 57) ：

緊急+必要(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

進行石應即通報法院、警察機關與父母或監護人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

繼續安置

緊急安置之72小時不足以保護者

向法院聲請繼續安置3個月，必要時得聲請延長

對繼續安置裁定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10日內提
起抗告



兒少保護案件：委託安置

委託安置(兒少法§62) ：

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
常 生活於原家庭者。

由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兒少福利機
構，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強制親職教育輔導(兒少法§102)

 8-50小時之親職教育輔導，並收取必要之費
用。

拒不接受或時數不足者，處NTD 3千至3萬罰
鍰。

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
其參加為止。

最重得停止親權與改定監護人

獨立告訴：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 ，主管機
關得獨立告訴。(兒少法 §112Ⅱ)



Q & A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
他們經你而生，但非出自於你，
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卻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愛，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身，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
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
那裡你去不了，哪怕是在夢中。
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但不要想讓他們變得像你。
因為生命不會倒退，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紀伯倫「先知」 ：孩子章節


